[bookmark: _Hlk32907699]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「會士」遴選辦法
112年2月10日第8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
第一次聯席會議通過

1、 [bookmark: _Hlk32906083]台灣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學會（以下簡稱本學會）為表彰本學會會員在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相關領域之傑出表現，特訂定本遴選辦法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會士之定義：
    由本學會頒贈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相關領域有傑出表現者，對本學會有重大貢獻之本學會會員之終身榮銜。

三、會士候選人之基本資格及推薦方式：
    為本學會永久會員，且有三十年以上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經驗，對生物技術與生化工程專業領域或產業有重大貢獻，且經五位以上本學會永久會員推薦，或由理監事三位以上委員推薦者可為會士候選人。

[bookmark: _Hlk32908566][bookmark: _Hlk32907476]四、會士候選人之推薦書，由本學會另制定之。

五、會士之產生與名額：
[bookmark: _Hlk32908160]    會士候選人需經理監事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（含）出席，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（含）同意，方可敦聘為會士。

六、會士遴選須於每年年會舉行之四個月前完成遴選作業，遴選會士名額每年以不超過六名為原則。

七、當選表揚：
    每年當選之會士於本學會當年度年會公開表揚，頒發會士證書。

八、本辦法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